臺北市立大理高中108學年度國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1、 宗旨：為加強本校語文教育，提昇學生語文能力與研究風氣，並選拔代表參加臺北市各項語文競賽，特訂定本計畫。

2、 比賽日程：                                        

	高中部
	國中部

	項    目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項  目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書法
	10月29日（星期二）
	7：50-9：10
	圖書館閱覽室
	書法
	10月22日

（星期二）
	7：50-9：10
	圖書館閱覽室

	作文
	
	8：00-10：00
	會議室
	作文
	
	8：00-10：00
	會議室

	字音字形
	10月30日
（星期三）
	8：00-8：20
	會議室
	字音字形
	10月23日（星期三）
	8：00-8：20
	會議室

	朗讀
	10月31日（星期四）
	第5、6節

	會議室
	朗讀
	10月24日

（星期四）
	第5、6節

	會議室

	國語演說
	
	
	國際教室
	國語演說
	
	
	國際教室

	本土語言演說
	客語
	
	
	圖書館
圓桌教室
	本土語言演說


	客語
	
	
	圖書館
圓桌教室

	
	閩南語
	
	
	
	
	
	
	
	

	
	
	
	
	
	
	閩南語
	
	
	

	閩語朗讀
	
	
	
	閩語朗讀
	
	
	



三、比賽題目：於試場當場當日宣布

四、參加對象與名額：

1.對象：本校學生，每班由國文老師會同導師遴選代表參賽。(國九、高三各班可自由參賽)

2.名額：每班每項以一人為原則，至多可為兩人；每位同學只可參加一項。

五、評審標準：同臺北市國語文比賽標準

1.朗讀比賽：(國語、閩南語)
(1)語音(發音及聲調)：50﹪
(2)聲情(語調、語氣、語情)：40﹪
(3)台風(儀容、態度、表情)：10﹪。

2.字音字形比賽：以答對字數為準（注意：比賽時間為10分鐘）。

3.書法比賽：(比賽時間為40分鐘）。

(1)筆勢與功力：60﹪
(2)整齊與美觀：40﹪
同時強調正確與迅速(錯別字或漏字每扣五分，未及完成者每少一字扣三分）

4,作文比賽：(比賽時間為90分鐘)。

(1)內容與結構：50﹪
(2)邏輯與修辭：40﹪
(3)書法與標點：10﹪

5.演說比賽：
(1)語音(聲、韻、調、語調)：45﹪
(2)內容(見解、結構、詞彙)：45﹪
(3)台風(儀容、態度、表情)：10﹪
每人演說時間為4-5分鐘，超過或不足每半分鐘扣總分一分，未滿半分鐘以半分鐘計。
6.演說比賽項目分國語、本土語言(閩南語、客家語)(若各年級單項參賽人數過少，則取消該項比賽)。

六、報名時間：報名截止時間10月1日（星期二）中午12：30前逕交教學組。

七、獎勵：各項比賽每年級擇優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狀及依校規獎勵辦法記嘉獎，另入選若干名，頒發獎狀。

八、注意事項：

1.參加同學應於比賽前10分鐘安靜進入試場，遲到十分鐘以上者，以棄權論。

2.參加朗讀及演說比賽的同學請於當天13：00先至比賽場地準備。

3.參加朗讀比賽同學於唱號次後逾一分鐘未出場者，以棄權論。

4.凡比賽須用紙張，均由學校備辦；其他文具自備（書法用毛筆、作文用硬筆）。

5.演說於報名確定後即公告自選題題目。

    6.報名後無故不參加比賽，記警告乙次處分。
九、凡各項比賽第一名同學將由學校安排指導老師培訓並代表本校參加校外賽，否則取消名次及獎勵。
十、本計畫呈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108學年度國語文競賽報名表

年    班

	高中部
	國中部

	項    目
	日   期
	參賽學生1
	參賽學生2
	項  目
	參賽學生1
	參賽學生1
	參賽學生2

	書法
	10月29日（星期二）

7:50-9:10
	
	
	書法
	10月22日

（星期二）

7:50-9:10
	
	

	作文
	10月29日（星期二）

8:00-10:00
	
	
	作文
	10月22日

（星期二）

8:00-10:00
	
	

	字音字形
	10月30日（星期三）

8：00-8：20
	
	
	字音字形
	10月23日（星期三）

8：00-8：20
	
	

	
	
	
	
	
	
	
	

	朗讀
	10月31日（星期四）

第5、6節
	
	
	朗讀
	10月24日

（星期四）

第5、6節
	
	

	國語演說
	
	
	
	國語演說
	
	
	

	本土語言演說
	客語
	
	
	
	本土語言演說
	客語
	
	
	

	
	閩南語
	
	
	
	
	閩南語
	
	
	

	閩語朗讀
	
	
	
	閩語朗讀
	
	
	


班級導師簽名：            任課教師簽名：

· 每班每項以一人為原則，至多可為兩人；每位同學只可參加一項
· 本報名請於填寫完畢後，請於10月01日（星期二）中午12：30前逕交教學組。

· 演說同學請題目公告後於10月15日（星期二）中午12：30前繳交演說稿電子檔至教學組。
· 除客語及閩南語演說外，各項比賽都必須有人參加。
